
監察委員紀惠容

「跟蹤騷擾防制法」執行成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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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跟騷法被納入「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

• 行政院114年3月8日核定之「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114-116年)」內
容指出：

➢ 現行我國性別暴力防治工作，目前已制定相關法律，包括：《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法》(下稱跟騷法)、《性別平等工作

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明確地將性別暴力侵害行為視為犯罪行為。

• 跟騷法明定「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構成要件，跟蹤騷擾行為具有發生率、

恐懼性、危險性及傷害性4高特徵。

重要性



二、當跟騷行為對法益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
國家公權力即提早介入

跟騷法第3條規定

重要性

致生後果
➢ 使之心生畏怖

➢ 足以影響其日
常生活或社會
活動

人員、
車輛、
工具、
設備、
電子通
訊、網
際網路
或其他
方法

特
定
人

反覆或持續

與性或性別有關

違反其意願

為下列行為

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行為案件或知有犯罪嫌疑者，無論被害人提告
與否，皆應即開始刑事調查。(基於危險犯之概念)



跟騷法自111年6月至114年6月底止，各警察機關計受理9,056件跟騷案件：

• 女性被害人占88.0%

• 男性行為人占83%。

• 警政署表示，近期發現女
性對女性、女性對男性及
男性對男性犯跟騷擾案件
數，有逐漸提升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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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跟騷法案件具有顯著之性別差異

資料來源：警政署

特性分析

單位：件



跟騷法當事人之特性分析

⚫ 92.3%為本國籍。

⚫ 30.5%被害人年齡介於21歲至30歲之
間。

⚫ 外國籍被害人以越南籍居多(占36.0%)

⚫ 跟騷被害人且為身心障礙者
➢ 0.2%疑似身心障礙
➢ 1.3%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 1.3%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 78.1%為本國籍。

⚫ 25.5%行為人年齡介於31歲至40歲之間。

⚫ 外國籍行為人以其他國籍者居多(占31.5%)

⚫ 行為人且為身心障礙者：
➢ 2.2%疑似身心障礙
➢ 1.2%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 0.9%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被害人分析
行為人分析

資料來源：警政署

特性分析



跟騷法自111年6月至114年6月底止，三年來各警察機關計受理9,056件跟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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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警政署

二、跟騷法案件以「通訊騷擾」之跟騷行為最多

• 通訊騷擾：以電話或網路對特定人進行干擾

特性分析

單位：件



⚫ 一般跟騷案件占62%

⚫ 近4成案件，係家暴法第3條所
稱家庭成員或第63條之1所稱未
同居親密關係者。

⚫ 另，111年6月至114年3月底止，非家庭成員關係之加重跟騷罪計33件，
違反保護令罪計153件（重複違反者28件）

一般跟騷

62%

家暴跟騷

38%

一般跟騷 家暴跟騷

資料來源：警政署

三、近4成跟騷案件跟家庭成員有關特性分析



四、跟騷案之起訴率並未低於其他性別暴力案件

資料來源：法務部

項目別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1-5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家庭暴力案件 41.8 27.3 41.8 25.8 41.8 28.2 40.7 25.3 40.1 27.4 

性侵害案件 37.2 22.0 34.3 17.4 33.3 25.5 33.6 17.1 37.0 10.0 

性騷擾防治法 30.5 8.3 29.4 9.3 28.7 12.3 26.8 12.2 26.4 19.0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50.6 24.0 54.0 24.2 52.5 34.3 43.8 35.1 63.8 36.5 

跟蹤騷擾防制法 - - 20.8 15.9 21.5 20.8 23.7 18.4 25.4 28.0 

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 - - - - 50.0 45.2 41.3 26.3 40.1 30.4 

地方檢察署辦理性別暴力案件起訴比率(%)

特性分析



五、司法機關核發跟騷保護令占聲請件數67%

資料來源：司法院

⚫ 跟騷保護令是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跟蹤騷
擾行為之事實且有必要者，依聲請或依職權核
發之保護令。

⚫ 113年聲請跟蹤騷擾保護令156件，
➢ 核發件數占67.3%，
➢ 駁回占26.3%
➢ 撤回占3.8%。

⚫ 聲請人：
➢ 以被害人本人為主，占88.5%，
➢ 其次為警察機關占9.0%，
➢ 其餘為法定代理人1.3%及檢察官1.3%

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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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與意見



各警察機關核發書面告誡平均需11.9日
法院終結跟騷保護令事件，
平均一件所需日數為34.98日

圖片來源：警政署

156件

9,056件
（111年6月至114年6月）

法院

法院

警政



調查發現
一之一

• 跟騷法第4條第1項
規定：「警察機關
受理跟蹤騷擾行為
案件，應即開始調
查、製作書面紀錄，
並告知被害人得行
使之權利及服務措
施。」

• 跟騷法立法附帶決
議之一：「警察機
關受理跟蹤騷擾行
為案件或知有犯罪
嫌疑者，無論被害
人提告與否，皆應
即開始刑事調查。」

有警察機關自行判讀跟騷行為與性或性別無關，
拒絕受理報案之情形

規定 實情

「行為人是我的前同事，有黑道背景，拒絕他的追求後，自去(112)年7、8月間開始躲他。自10
月開始稱我欠他錢，開始破壞我的家，開始一連串的破壞行為，開始跑警局。警局認為欠錢跟性
無關，不受理我的報案。」

被害人A說
當時報案，不曉得是跟騷案的案件較小，還是我單獨女性報案，確實發現男性員警的歧視眼
光。……113年10月間，又發現行為人在我住處一樓外馬路進出，疑惑之餘，去臺中市北區某
派出所查報案的後續，發現竟然沒有立案處理。……後來我去警察局吵鬧了3天，11月3日警
方終於承認疏失和補流程立案。」

被害人B說

因跟騷法需要後續的調查，實務上也發生警察機關跟被害人商量，要被害人提證據，用性騷擾
防治法處理比較簡單，而不採跟騷法報案

專家說



調查發現
一之二

警政署未把關訓練成效，員警對跟蹤騷擾專業知能良莠不齊，
致被害人遭歧視，形同二度傷害

行為人與我家附近的警察局關係很好，承辦員警跟我說，會將資料
送出去，但都沒製作我的筆錄。我投訴該警察局警員，但結果發現
是警察告我公然侮辱及誣告，這件事處理很快。行為人還告我詐欺，
找同事一起說謊，所有事情都對我很不利，我還要自己蒐證證據。
後來也是不起訴

被害人A說
當時報案，不曉得是跟騷案的案件較小，還是我單獨女性報案，確
實發現男性員警的歧視眼光。……」
「到警局發現，竟然跟蹤騷擾案件沒有被立案處理，氣憤之餘也遭
受到忽視和歧視。」

被害人B說

派出所的基層警員並無訓練，讓跟蹤騷擾被害人感

覺受傷的是派出所，有些派出所連空間都沒有，中

央警政署辦理訓練，覺得訓練成本太大，希望縣市

政府自行辦理

專家說

被害人C說
報案時警察局嚇一跳，有點驚慌的。沒有帶我去諮商室或密閉空
間，就在公共區域製作筆錄，都是男性警員，有問我要不要等女
性員警，我要求希望由女性員警協助，但他們只有1位女性員警
且在外面值勤，要該女警用電話詢問我，但沒辦法很仔細。我說
我要報案被跟蹤騷擾，就會有一些男警圍過來，問我是否真的嗎？

實情

警政署警務正說：

✓ 「本署曾函頒跟騷法逐條釋義的教

材。……可能新進員警不知道。」

✓ 「跟騷法施行初期，警政機關有辦理相關

訓練，後續由各警察機關自行辦理，宣導

管道很多。實務上也發現員警未照標準作

業流程處理。」



調查意見一
跟騷法之立法目的揭示，行為人基於性或性別之犯行，
於跟蹤騷擾過程中，造成被害人生命、身體等重大法益
遭受侵害或致生風險。該法所規範之跟蹤騷擾行為係基
於危險犯概念，於該行為對法益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
國家公權力即提早介入調查及處罰。

按立法設計，跟蹤騷擾行為視為犯罪，警察機關均須受
理民眾報案，不得拒絕、推諉，並應啟動刑案調查，必
要時，依據跟騷法或是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聲請拘提、
羈押等強制處分。惟實務上仍發生多起警察機關自行判
讀跟蹤騷擾行為與性或性別無關，認定不適用跟騷法而
拒絕受理報案之情形；

再者，警政署任由地方警察機關自行辦理跟蹤騷擾教育
訓練，未把關訓練成效，且因員警對跟蹤騷擾專業知能
良莠不齊，致部分被害人於報案時遭歧視，形同二度傷
害，損及被害人權益，警政署允應督導所屬積極改進。

警政署允應加強
員警跟騷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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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二之一 欠缺提供跟蹤騷擾被害人之安全保密空間

專家說：「讓被害人感到受傷的是派出所員警的處理，

有些派出所連空間都沒有。」

被害人C說：「報案時去警察局嚇一跳，有點驚慌的。

沒有帶我去諮商室或密閉空間，就在公共區域製作筆

錄，都是男性警員，有問我要不要等女性員警，….。

我說我要報案被跟蹤騷擾，就會有一些男警圍過來，

問我是否真的嗎？」

➢ 警政署科長說：「跟騷法被害人報案沒
有要求另設獨立空間。」

➢ 警政署警務正說：「除非是性侵害或性
騷擾等較具私密性質案件，才會有特殊
空間安排。」

跟騷被害人報案，現無規定警察機關、
派出所安排安全及保護隱私之空間：

跟騷法第20條規定，法院審理同法第18條及第19條犯罪
案件不公開，其立法理由為因犯第18條或第19條之罪案
件涉及性或性別，為保障當事人隱私，爰參考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18條規定，定明是類案件不公開審理。

但，法院認定跟騷案不公開審理，以保護
當事人隱私：



調查發現
二之二 各警察機關核發書面告誡平均需11.9日

近1成的民眾未通過書面告誡書申請核發

警政署雖稱「視案情採取必要之強制
手段」、「家防官會與被害人聯繫，
視個案需求加強犯罪發生地之巡邏、
通知雇主加強工作場所之安全措施或
是校園協助輔導」等措施，以加強保
護被害人，惟無執行之依據，欠缺即
時性及明確性。

各警察機關核發書面告誡平均需
11.9日

書面告誡聲請至核發之空窗期，
無執行保護措施的依據：

緩不濟急



調查意見二
跟騷法為防制性別暴力犯罪諸多法律之一，該法自111年6月施行迄
114年6月底止，各警察機關計受理9,056件跟蹤騷擾案件，其中被害
人以女性為大宗(占88.0%)，法務部資料並指出，跟騷法案件之起訴
率並未低於其他性別暴力案件。

惟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案件，欠缺對跟蹤騷擾被害人之安全保密空
間，以致無法確保當事人的隱私；

又，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案件，經調查確認有犯罪嫌疑者，無論被
害人提告與否，均應即予行為人書面告誡並採取保護被害人之適當措
施，然各警察機關核發書面告誡平均需11.9日，影響及時遏阻效果，

且自受理書面告誡申請到實際核發前之空窗期間，警政署雖稱「視案
情採取必要之強制手段」、「家防官會與被害人聯繫，視個案需求加
強犯罪發生地之巡邏、通知雇主加強工作場所之安全措施或是校園協
助輔導」等措施，以加強保護被害人，惟因無執行之依據，且欠缺即
時性及明確性，致仍有約一成行為人做出踰矩不當的行為。

是以，警察機關對跟蹤騷擾被害人保護明顯不足，警政署允應督導所
屬檢討改善。

警政署允應加強督導所屬
檢討跟騷被害人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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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三之一

各地方法院核發跟騷保護令471件，以禁止監視等行為最多

• 各地方法院處理跟蹤騷擾保護令事
件之件數：

➢ 受理聲請總計471件
➢ 審理終結件數458件

(其中核發318件，駁回115件，
撤回17件及其他8件)。

➢ 以禁止監視等行為之跟騷保護令最
多

資料期間：111年6月1日至114年3月止。



調查發現
三之二

• 司法院統計顯示，114年1至5月底止，
地方法院之

➢ 民事緊急保護令終結時數為2.08小時；
➢ 民事暫時保護令終結日數為22.73日；
➢ 民事通常保護令終結日數為53.27日。

家暴緊急保護令之執行單位：家事法庭

終結跟騷保護令核發平均需時34.98日

➢ 跟騷保護令VS.家庭暴力緊急

保護令之核發僅2.08小時，

對跟蹤騷擾被害人之保護，

明顯不足!

跟騷保護令之執行單位：民事庭



調查意見三 跟蹤騷擾行為具有發生率、恐懼性、危險
性及傷害性4高特徵，反覆持續實施亦為
其特性，被害人遭跟蹤騷擾而陷入害怕恐
慌，現行卻無核發跟蹤騷擾保護令期限之
規範。

實務上司法機關處理聲請跟蹤騷擾保護令
平均1件之終結日數為34.98日，相較於
家庭暴力緊急保護令之核發僅2.08小時，
前者對跟蹤騷擾被害人之保護，明顯不足，
司法院允宜研議強化。

司法院允宜研議強化
審理跟騷保護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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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四

案
號

裁定日期
治療性處遇計畫

內容

處遇計畫

期限
執行情形

A 112年11月 精神治療12次 114年9月 因案入監，暫無法執行

B 112年12月 精神治療6次 113年12月 執行完畢

C 113年7月 精神治療10次 114年6月 因案入監，暫無法執行

D 113年
認知教育輔導24
次

-
衛福部認非屬治療性處遇計
畫項目，應由警察機關執行

治療性處遇計畫實際執行完成僅1件。
此情與跟騷法立法意旨顯有落差

相對人有處遇需求者眾多

警政署統計至113年12月止，聲請保護令中勾選處遇款項者計有127件，占聲請件數34.8％：
(其中民眾自行聲請者有107件、檢警依職權聲請者有20件)。

最終核發治療性處遇保護令僅4件，實際執行完成僅1件。



調查意見四
衛生主管機關依跟騷法第2條規定，負責跟蹤騷擾被害人身心治療、
諮商及提供經法院命完成相對人治療性處遇計畫等相關事宜。

據內政部統計，截至113年12月底止，跟騷法聲請保護令中勾選
處遇款項者計有127件(其中民眾自行聲請者有107件、檢警依職權
聲請者有20件)，占聲請件數34.8%，最終法院核發治療性處遇保
護令4件。據衛福部資料指出，應執行治療性處遇計畫之4件保護
令中，已完成治療性處遇計畫1件，另2件則因相對人入獄未執行，
1件為認知教育輔導，無相關機關執行。

由上可徵，相對人有處遇需求者眾，卻因「法令未明確規定何謂
其他治療」、「鑑定及治療經費來源不明」，以及「相對人未達
精神治療須認知教育輔導之執行機關為何」等因素，致法院難以
核發，且3年來僅完成1件，此情不但與跟騷法立法意旨有所落差，
致司法效果有限，行為人恐因而持續反覆騷擾，影響被害人權益
甚鉅，

再者，並非相對人均有接受治療性處遇計畫需求，經由分級分
類予以不同處遇方式或將能更有效防制跟蹤騷擾行為，內政部
允應協調警政署、衛福部等相關主管機關儘速研謀解決。 22

相對人完成治療性處遇計畫
執行成效不彰

內政部協調警政署、衛福部
等機關研謀解決



調查發現
五之一 被害人之保護扶助業務執行情形

衛福部指出：

社政主管機關

接獲1,163件，

評估後提供6,553人

次服務。

(111年6月至113年12月)

社政主管機關
負責：跟蹤騷
擾被害人保護
扶助工作、配
合推動跟蹤騷
擾防制措施及
宣導等相關事
宜。(跟騷法第
2條第2項第2款)

規定 警政署指出，
自111年6月迄114
年3月止，轉介衛政
或社政主管機關續
處計944件。

1

1

5

29

48

260

622

5587

轉介創傷復原中心

通譯服務1

庇護服務5

轉介社福服務

法律扶助

心理輔導

其他服務

諮詢協談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社政機關跟騷服務
單位：人次

資料來源：衛福部



調查發現
五之二

被害人之保護扶助業務，多頭馬車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定專人辦理跟蹤
騷擾防制業務。
(跟騷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

規定

➢ 「目前各縣市承接跟騷案，需要時才會提供
社工服務，但有些委託給社區家庭服務中心，
但很多都說沒有這個服務，也無法安置。另，
社區家庭服務中心沒有人身安全的概念。」

專家說

➢ 協助我的資源，都是民間的力量，自己去
找諮商、專業服務等。除了要教育訓練外，
還有防身輔具(如求救手錶、噴霧劑、辣
椒水)、動線改變、同儕支持、法律諮詢
等很重要，讓大家隨手可得。

被害人C說
➢ 各地方政府針跟騷被害人，係自行或委託民間

單位提供服務。

➢ 各地方政府相關經費來源包含公務預算、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及中央補助款。

衛福部說

➢ 各地方政府社政機關對跟騷業務保護扶助人力計
186人，其中多為同時兼辦性騷擾防治業務

實情



調查意見五 衛福部指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機關提
供跟蹤騷擾被害人保護扶助人力計186人，其中
多為同時兼辦性騷擾防治業務，且針對警政機關
轉介跟蹤騷擾被害人，係自行或委託民間單位提
供相關保護扶助服務，相關經費來源包含公務預
算、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及中央補助款等。

可徵社政機關負責法定之跟蹤騷擾被害人之保護
扶助業務，散見於不同單位，且多為兼辦人員並
由不同經費來源支應，事權多頭馬車致被害人求
助無門。

衛福部允應重新審視並整合服務資源，以落實對
跟蹤騷擾被害人保護扶助。

衛福部允應重新審視並
整合服務資源，落實對
跟騷被害人保護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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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六之一

跟騷法立法時，附帶決議之一
為3年後應啟動檢討與改善

該法自111年6月施行迄今
3年餘，尚未見積極檢討

跟騷法未將電子通訊、網
際網路等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納入共同防制機制

實施迄今累計達3,815件
次跟蹤騷擾行為係透過
網路實施

檢討

修法 顯
有
疏
漏

續請內政部積極推動-跟騷法檢討及修法

1

警政署說：相關行為係發生於不同社群軟體、APP或是影音平台，各
公司或管理者對於接受警察機關之調查，有不同規定及程序，確實可
能造成第一線執勤員警之困擾!



調查發現
六之二

評估跟騷法是否研修「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構成要件

建構本土化跟蹤騷擾風險評估工具

修法

續請內政部積極推動-跟騷法檢討及修法

2

3

理由：
(1).跟騷法立法初期推估案件數與施行案件數，存有落差：

⚫ 跟騷法立法之初，依據警政署推估每年約有7,600件的跟蹤騷擾行為案件，若加上家暴、

性騷擾案件，則高達2萬5千多件，

⚫ 但，跟騷法自111年6月施行至114年6月底止，各警察機關計受理9,056件跟蹤騷擾案件。

(2).諮詢專家表示，是否將「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構成要件刪除，尚須進一
      步評估。



調查意見六 跟騷法立法時，附帶決議之一為3年後應啟動檢
討與改善，然該法自111年6月施行迄今3年餘，
尚未見積極檢討；

跟騷法雖已將行為人透過電子通訊、網際網路
或類似其他設備等方式實施跟蹤騷擾之犯罪型
態納入適用範圍，卻未將電子通訊、網際網路
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納入共同防制機制，
實施迄今累計達3,815件次跟蹤騷擾行為係透過
網路實施，顯有疏漏。

另，針對該法後續是否研修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構成要件、建構本土化跟蹤騷擾風險評估工具
等，均應請內政部積極檢討推動，以落實被害
人保護。

內政部仍應積極檢討推動
跟騷法檢討及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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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程度

問題不明顯、未發生時之預防 針對高危險族群之預警，
降低發生風險

問題已發生，將傷害降到最低

初級預防 二級預防
三級預防

本案依三級預防架構，提出調查意見

• 實務上仍發生多起警察

機關自行判讀，認定不

適用跟騷法而拒絕受理

報案之情形。

• 部分被害人於報案時遭

歧視

• 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

案件，欠缺安全保密空

間，無法確保當事人的

隱私

• 警政署未把關訓練成效，任由地

方警察機關自行辦理跟騷教育訓

練。

• 應對跟騷法施行迄今之落實檢討

• 將電子通訊、網際網路等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納入共同防制機

制

• 評估研修「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構成要件

• 建構本土化跟騷風險評估工具

• 各警察機關核發書面告誡平均需11.9日，明顯

緩不濟急。

• 書面告誡核發前之空窗期間，無執行之依據，

且欠缺即時性及明確性，

• 司法機關處理聲請跟蹤騷擾保護令平均1件之

終結日數為34.98日

• 法院難以核發相對人處遇計畫，3年來僅完成

1件，此情與跟騷法立法意旨有所落差，

• 並非相對人均有接受治療性處遇計畫需求，經

由分級分類予以不同處遇方式或將能更有效防

制跟蹤騷擾行為。

• 社政機關對跟騷被害人保護扶助，事權多頭馬

車致求助無門。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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